
 

97-77034 

联合国联合国联合国联合国                 A 
 

  

大大大大    会会会会           
Distr. 

                  GENERAL 

 

                  A/RES/51/102 

                  3 March 1997 
 
 
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0(b) 

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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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2.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大会, 

    回顾其关于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的 1977年 12月 16日第 32/127号决议及其后所

有这方面的决议,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 1993年 3月 9日第 1993/51 号决议,
1
 

    铭记人权委员会关于人权领域咨询服务的各项有关决议,包括最近关于该事项的 1996 年

4月 19日第 1996/55号决议,
2
 

    又铭记 1993年 6月 25日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
3
 

    重申区域安排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起着根本作用,并应加强各项国际人权文书中所载

的普遍人权标准及其保护, 

                      
1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93年 补编第 3号 (E/1993/23) 第二章 A节  
2
  同上 1996年 补编第 3号 (E/1996/23) 第二章 A节  
3
  A/CONF.157/24(Part I)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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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世界人权会议重申必须考虑是否可能在没有这种安排的地区作出区域和分区域安排

来增进和保护人权, 

    又回顾世界人权会议建议应提供更多资源,根据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咨询服务和技术援

助方案来加强或设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4
 

    注意到在联合国 各专门机构和区域政府间组织的赞助下,区域一级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

面到目前为止取得的进展, 

    注意到联合国和依照关于人权的各项条约设立的机构与国际区域间组织之间不断加强交

流,以求促进这些机构之间相互交换资料并缔结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4 

    2.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继续提供合作与援助以进一步

加强现有的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和区域机构,特别是在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 新闻和教

育等方面,其目的是交流人权领域的资料和经验; 

    3.  又欢迎在这方面高级专员/人权事务中心密切合作,举办人权领域的区域和分区域培

训班或讲习班 高级别政府专家会议和一次各国人权机构区域会议,目的是提高对各个区域增

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的了解,改进程序和审查各种制度, 以增进和保护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并

查明批准主要国际人权文书的障碍和克服这些障碍的战略; 

    4.  强调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十分重要,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考虑利用联合国在此

方案下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方式,在国家一级为政府人员举办关于实施国际人权标准和有关国

际机构的经验的资料或培训课程,并满意地注意到在这方面与亚洲和太平洋的若干国家政府

制定了技术合作项目; 

     

  5.  请秘书长按照1992-1997年中期计划
5
方案 35 (增进和保护人权),继续加强联合国与

                      
4
  A/51/480  
5
  见 大会正式记录 第四十五届会议 补编第 6号 (A/45/6/Rev.1)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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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人权问题的区域政府间组织的交流; 

    6.  欢迎高级专员/人权事务中心与若干区域政府间组织之间,以及联合国依照关于人权

的各项条约设立的机构与欧洲理事会之间,不断加强交流; 

    7.  请在还没有人权领域区域安排的那些地区的国家考虑缔结协定,以便在自己区域内

建立适当的区域机构来增进和保护人权; 

    8.  请人权委员会继续特别注意怎样以最适当方式,应不同区域各个国家的要求,在咨询

服务方案的范围内协助它们,并于必要时提出有关的建议; 

    9.  请秘书长就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的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并

在报告内列入依照本决议采取行动的成果; 

   10.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1996年 12月 12日 

第 82次全体会议 

 

 

 

 

 


